
兒

3主主

里

虐

士
宣
、
斗
別

美
國
心
理
學
大
師
艾
立
克
森
(
耳
其

中
妄
的
O
口
)
曾
說
過
一
段
語
重
心
長
的
話
:
世
上

最
重
大
的
罪
行
莫
過
於
「
妝
害
兒
童
的
精
神
」

(
H
Y
O

E
t
z
t
o
D
O

同
心
口

E
E

司
的
的
。
口2
)
，
因
為

這
種
妝
害
會
削
弱
人
類
彼
此
「
信
賴
」
的
生
活
原

則
(
蔡
美
玲
譯
，
民
七
十
八
)
，
而
兒
童
虐
待
即

是
妝
害
兒
童
一
種
最
嚴
重
的
行
為
之
一
，
社
會
大

眾
應
彼
此
的
關
懷
，
形
成
共
同
的
信
念
，
來
防
止

兒
童
受
到
妝
害
，
然
而
，
在
我
們
的
社
會
，
近
幾

年
來
，
雖
經
政
府
、
民
間
的
合
作
，
兒
童
虐
待
的

情
事
不
斷
地
發
生
，
中
華
兒
童
福
利
基
金
會

(
C

C
F
)
為
呼
籲
社
會
各
界
關
心
、
保
護
兒
童
，
乃

發
佈
了
八
十
六
年
兒
童
虐
待
十
大
新
聞
和
兒
童
保

c) 

/二h

f寸

的

原

因

黃
木
添

護
政
策
十
大
新
聞
(
聯
合
晚
報
八
十
七
年
一
月
廿

日
)
，
從
十
大
新
聞
的
內
容
及
各
項
統
計
數
字
，

我
們
可
以
發
現
兒
童
虐
待
事
件
不
因
科
技
進
步
、

經
濟
的
發
展
及
兒
童
人
權
的
提
昇
而
有
所
減
少
，

反
而
有
日
漸
增
加
的
趨
勢
，
據
美
國
統
計
，
該
國

每
年
約
有
三

E
萬
件
兒
童
受
虐
通
報
，
其
中
約
有

三
分
之
一
被
證
實
是
兒
童
受
虐
案
件
，
亦
即
每
年

約
有
一
百
萬
件
發
生
(
余
漢
儀
，
民
八
十
四
)

台
灣
近
年
來
也
統
計
出
每
年
約
三
千
件
兒
童
受
虐

的
個
案
(
王
明
仁
等
，
民
八
十
六
)

由
此
可
見
兒
童
受
虐
的
事
實
且
為
數
不
少
，

如
何
做
有
效
的
預
防
也
成
了
政
府
和
民
間
相
闊
的

機
構
一
個
重
要
課
題
，
所
謂
「
預
防
勝
於
治
療
」

三
通
電
話
救
一
個
孩
子
」
，
本
文
試
著
以
兒

童
受
虐
的
原
因
暨
各
種
不
同
模
式
來
討
論
如
何
預

及
預

防

期一十八第刊季及發區社

11 

• 

王
明
仁

防
兒
童
虐
待
，
並
就

C
C
F

所
提
供
的
各
頃
預
防

性
的
服
務
就
教
於
各
位
。

貳
、
兒
童
受
虐
原
因

兒
童
、
少
年
受
虐
待
的
原
因
通
常
與
環
境
因

素
(
如
圖
一
、
表
二
、
父
宙
因
素
(
如
圓
二
、

表
二
)
和
兒
童
、
少
年
本
身
的
因
素
(
圖
三
、
表

三
)
有
關
。
C
C
F

統
計
七
年
來
(
民
國

t
十
九

年
|
八
十
五
年
)
處
理
五
、
一
五
一
個
個
案
時
常

發
現
，
兒
童
或
少
年
被
虐
待
的
原
因
常
常
不
是
單

中

一
的
，
可
能
有
一
種
以
上
的
因
素
，
這
可
從
環
境
華

與
父
母
因
素
出
現
之
總
數
大
於
受
虐
兒
童
數
獲
得
叭

證
實
(
江
玉
龍
等
，
民
八
十
五
)
。
在
環
境
因
素
八

方
面
，
「
父
母
婚
姻
失
調
」
所
佔
比
率
最
高
，
超
付

過
半
數
以
上
的
孩
子
(
五
六
﹒
五
五
%
)
固
定
生
活
叫

口
川 一 189一



在
父
由
婚
姻
失
調
的
家
庭
中
，
因
此
而
受
到
虐
待

或
疏
忽
者
，
表
示
這
些
孩
子
容
易
成
為
父
母
婚
姻

危
機
中
情
緒
宣
洩
的
代
罪
羔
羊
。
此
外
，
家
長
的

社
交
孤
立
三
六
﹒
六
二
%
)
、
家
境
貧
困
(
一

四
﹒
五
四
%
)
、
父
但
失
業
三
二
﹒
四
O
%
)

因
素
，
也
是
不
少
孩
子
受
虐
待
與
疏
忽
的
原
因
之

一

。

在
父
母
因
素
方
面
，
「
缺
乏
親
職
知
識
」
是

虐
待
疏
忽
子
女
的
家
長
們
共
同
之
特
點
，
具
有
此

特
徵
的
施
虐
者
，
其
比
率
高
達
三
七
﹒
五
三
%.. 

其
次
，
超
過
了
二
成
士
二
-
O
六
%
)
的
孩
子

，
因
施
虐
者
有
曲
酒
或
吸
毒
問
題
而
受
虐
;
也
有

接
近
五
分
之
一
的
孩
子
，
因
施
虐
者
性
格
粗
暴
而

遭
受
到
身
心
的
虐
待
摧
殘
。
此
外
，
父
茵
的
不
成

熟
(
一
四
﹒
-
O
%
)
和
對
于
女
有
不
實
際
的
期

望
(

一
0
.
八
五
%
)
，
也
常
是
造
成
兒
童
受
虐

的
重
要
因
素
。

環
境
因
素
和
父
母
因
素
與
兒
童
、
少
年
的
家

庭
有
密
切
關
係
'
從
統
計
圖
表
中
可
發
現
，
父
母

婚
姻
失
調
年
年
高
居
施
虐
原
因
的
首
位
，
在
國
內

離
婚
率
高
居
亞
洲
之
冠
之
際
，
此
現
象
令
人
擔
憂

。
因
家
庭
經
濟
貧
困
和
家
長
社
交
孤
立
，
缺
乏
外

按
而
對
孩
子
施
加
暴
力
的
情
形
，
皆
有
逐
年
增
高

的
趨
勢
。
在
最
後
一
年
中
，
此
二
者
比
率
接
近
二

十
%
'
實
值
得
關
切
。

同
樣
的
，
父
母
或
兒
童
的
照
顧
者
缺
乏
正
確

適
應
的
親
職
與
技
巧
，
致
使
管
教
不
當
，
成
為
虐

待
的
情
形
，
也
呈
現
逐
年
上
升
的
現
象
，
在
最
近

這
一
年
度
中
，
已
接
近
有
半
數
孩
子
因
父
母
親
職

知
識
不
足
而
受
虐
。
在
兒
童
保
護
方
案
中
，
C
C

F

亦
發
現
成
人
勸
酒
吸
毒
而
虐
待
子
女
事
件
，
似

乎
和
國
內
毒
品
問
題
的
惡
化
成
正
比
。

統
計
數
字
顯
示
兒
童
因
自
己
的
因
素
而
受
虐

的
數
量
(
二
、
七
八
七
件
)
遠
低
於
受
虐
兒
童
之

總
數
(
五
、
一
五

一
人
)
，
這
說
明
了
多
數
孩
子

的
受
虐
原
因
大
都
與
家
庭
環
境
和
父
母
有
闕
，
與

其
個
人
因
素
關
係
較
少
。
在
兒
童
因
素
中
，
C
C

F

社
會
工
作
員
最
常
聽
到
家
長
訴
說
孩
子
種
種
的

偏
差
行
為
，
如
說
謊
、
偷
竊
、
逃
學
、
逃
家
等
，

約
有
十
七
%
的
孩
子
因
父
世
無
法
忍
受
其
偏
差
行

為
而
受
虐
;
也
有
近
一
成
的
孩
子
係
不
被
父
由
的

期
望
中
出
生
，
或
過
於
頑
皮
、
好
動
、
不
易
管
教

而
被
虐
待
而
疏
忽
。
事
實
上
，
當
我
們
進
一
步
探

討
受
虐
孩
子
的
成
長
過
程
時
，
可
發
現
偏
差
行
為

'
主

、

1
月
﹒

的
產
生
常
與
父
由
親
職
教
育
的
不
當
、
孩
子
自
幼
做

「
愛
與
呵
護
的
需
求
」
未
獲
滿
足
或
環
境
適
應
能
展

力
不
足
﹒
等
因
素
有
關
。
部
分
過
於
頑
皮
或
好
將

動
的
個
案
經
醫
師
鑑
定
是
為
過
動
兒
，
需
醫
療
矯
峙

治
。
孩
子
沒
有
機
會
選
擇
自
己
的
出
生
、
選
擇
父

L
V

母
或
自
我
決
定
身
心
發
展
正
常
與
否
的
權
利
，
若
←

吵
且
歹
，

因
不
被
期
望
下
出
生
、
殘
障
而
成
為
父
百
施
暴
的

藉
口
，
應
是
父
宙
的
問
題
，
孩
子
實
甚
無
辜
!

在
歷
年
統
計
中
，
孩
子
的
偏
差
行
為
一
直
是

父
母
辯
解
其
施
虐
行
為
的
首
要
因
素
，
其
中
在
民

國
八
十
年
時
最
為
嚴
重
(
一
工
川
﹒
三
三
%
)
。
最
仰

近
報
載
過
去
一
年
中
國
內
私
生
子
人
數
達
一
、
九
寸

七
七
人
，
若
未
婚
媽
媽
或
有
婚
外
情
之
父
母
未
能

尋
求
適
當
社
會
資
源
，
孩
子
即
可
能
成
為
非
法
婚

姻
下
的
犧
牲
品
。
因
此
，
如
何
提
供
適
切
的
親
職

教
育
服
務
，
提
高
父
母
的
效
能
使
成
為
適
任
家
長

.. 

減
低
個
人
與
環
境
壓
力
，
強
化
社
會
支
持
網
絡
中

以
健
全
個
人
危
機
因
應
能
力
，
避
免
以
酷
酒
、
吸
阱

毒
的
方
式
逃
避
壓
力
，
均
有
賴
實
務
工
作
者
的
共
國

、
、

同
努
力
促
成
。

L
V

近
年
來
，
C
C
F

積
極
配
合
政
府
落
實
兒
童
七

褔
利
法
，
針
對
施
虐
者
提
供
「
強
制
性
親
職
教
育
曰

n
刀



，
以
親
職
技
巧
的
教
導
、
壓
力
的
籽
解
、
情
緒

的
控
制
和
有
效
運
用
社
會
資
源
為
協
助
與
輔
導
家

長
們
的
主
要
重
點
。
這
種
措
施
仍
屬
消
極
性
的
補

救
方
式
，
最
近
教
育
部
規
劃
的
「
家
庭
教
育
法
」

'
擬
於
婚
前
，
強
迫
未
來
的
父
母
接
受
夫
妻
關
係

、
親
職
教
育
等
之
教
育
，
此
法
若
能
落
實
，
將
可

L一

600 

→一貧困

4一父母失業

+父母婚姻失調

-←社交血立

--其他

500 ~ ... 

400 郎，一一一. ~ ~. 

個
案 300 t...... 一..../-…-

數

200 

八十五八十四八十三八十二八十一八十七十九年度

CCF歷年處理之兒少保個案受虐原因來自環境因素分析圓

環境因素

|\年\度\\因\素、 貧 困 父母失業
父母婚

社交孤立 其 他 iE斗3 計
姻失調

79年 46 18 134 43 11 252 
78.7~79.6 10.82% 4.24% 3 1. 53克 10.12克 2.59% (425章)

80年 54 56 278 69 39 49 
79.7~80.6 11.02克 1 1. 43克 56.73克 14.08% 7.96% (490童)

81年 80 145 357 92 86 760 
80.7~8 1. 6 12.97% 23.50克 57.86j且 14.91% 13.94% (617童)

82年 97 77 420 113 87 794 
8 1. 7~82.6 13.40% 10.64j且 58.01% 15.61% 12.02% (724童)

83年 128 87 559 171 55 1000 
82.7~83.6 13.10% 8.90克 57.22克 17.50j且 5.63克 (977童)

84年 160 126 596 189 69 1140 
83.7~84.6 16.82克 13.25% 62.67j且 19.88% 7.26% (9日童)

85年 184 134 569 179 39 1105 
84.7~85.6 19.03克 13.86% 58.84% 18.51% 4.03克 (967童)

iEL 2 計 749 643 2913 856 386 5547 
14.54% 12.43克 56.55克 16.62j且 7.49j且 也巨型]

表及
早
預
防
兒
童
、
少
年
受
虐
問
題
之
發
生
。

金
一
一
、
落
實
兒
童
保
護
各
級
預
防

一
、
從
心
裡
衛
生
和
醫
學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兒

童
虐
待
的
預
防
工
作
有
三
個
層
次

圖

(
Y
E
n
Z
H
H
E

口

∞
什
自
H

﹒

戶ω
ω恥
).. 

士
、

f
q

付
初
級
預
防
對
一
般
民
眾
和
兒
童
虐
待
發
師

生
率
高
的
危
險
群
，
做
積
極
性
的
預
防
工
作
，
目
展

的
在
過
阻
發
生
新
的
受
虐
事
件
。
叫
什

叫
次
級
預
防
早
期
發
現
兒
童
虐
待
個
案
，

4

加
以
適
當
處
置
以
縮
短
問
題
的
期
間
，
減
少
傷
害
恥

的
程
度
。

L
A

V-7 

500 

450 t… 

→-不成熟

-<>-缺乏親1歲知識

咕-對子女不實際期望

于斟酒吸毒

4ι 性格粗暴

+精神疾病

400 t. 一

350 t.一

50 

七十九 八十五八十四八十三八十二八十一八十年度

CCF歷年處理之見少保個案受虐原因來自父母因素分析圓

-191一月四年七十八國民華中

圖二



父母因素

設想 不成熟
缺乏對子女不 童年有 幽 酒 性 格

迷
精 神

其 他 4口0.. 言十
親職知識 實際期望 受虐經驗 吸 毒 粗 暴 疾 病

79年 35 101 33 17 46 81 13 45 371 
78. 7~79.6 8.24% 23.76% 7.76% 4.00% 10.82% 19.06% 3.06% 10.59% (425童)

80年 64 158 54 14 61 118 10 40 519 
79. 7~80.6 13.06% 32.24% 11.02克 2.86% 12.45克 24.08% 2.04克 8.16% (490童)

81年 54 222 95 23 128 156 14 47 61 800 
80. 7~8 1. 6 8.75克 35.98% 15.40% 3.73克 20.75% 25.28% 2.2 7% 7.62克 9.89% (617童)

82年 85 256 73 25 149 116 6 .5 1 95 856 
81 . 7~82.6 11.74% 35.36% 10.08% 3.45% 20.58軍 16.02克 0.83克 7.04% 13.12% (724童)

83年 163 324 83 21 229 114 33 90 54 1111 
82. 7~83.6 16.68% 33.16% 8.50% 2.15% 23. 是4克 11. 67% 3.38% 9.21% 5.53% (977童)

84年 148 419 102 34 247 217 17 75 18 1277 
83. 7~84.6 15.56% 44.06% 10.73% 3.58% 25.97% 22.82克 1.79% 7.89% 1. 89j且 (951童)

85年 181 453 119 17 225 183 24 82 47 1331 
帥. 7~85.6 18.72j且 46.85克 12.3 1% 1.76% 23.27j且 18.92克 2.48% 8.48% 4.86% (967童)

4亡』司 730 1933 5 .59 151 1085 985 117 345 360 6265 
計 14.17% 37. .5 3克 10.85克 2.93克 21.06% 19.12克 2.27草 6.70% 6.99% (5151童)

表二

200 

180 ~一

→-早熟

-0-不期望被生下

咱-身心殘障

→一過於頑皮或好動

→-偏差行為

160 ~................. 

140 • .. 

20 

七十九 八十五

CCF歷年處理之兒少保個案受虐原因來自兒童因素分析圖

40 f. 

八十四八十三八十二八十一八十

圖三

年度

目
三
級
預
防

.. 

對
已
發
生
之
兒
童
虐
待
個
案

之
身
心
障
礙
予
以
復
健
，
減
少
其
身
心
不
良
後
果

，
並
預
防
再
虐
待
之
發
生
。

二
、
在
兩
內
政
部
規
劃
邁
向
廿
一
世
紀
社
會
福

利
中
之
兒
童
福
利
需
求
初
步
評
估
報
告
(
馮
燕
，

，
將
需
保
護
性
服
務
之
兒
童
，
即
受

民
八
十
三
)

ι
山

、

4吋

虐
、
被
疏
忽
兒
童
之
保
護
措
施
，
分
為
三
級
的
預
制

防
措
施
(
王
明
仁
等
，
民
八
十
六
)
，
即.. 

展季

付
初
級
預
防
的
措
施
:

平
』

第、十期

兒童因素

悔吧不被期望難產兒學 熟身心殘障過於頑皮偏差行為其 他合 計
度 下出生 , 或好動

均年 | 3::: 0 9 17 18 20 23 120 
7~735!77慌。.00% I 2 . 12克 4.00% I 4.2品 4.7凹 5.41% 1(425童)
80年 |53 3 14 10 24 129 63 296 

\19 . 7=--'80.6110~82% I 0.61% 2.86% 2.04% 4.90克 26.33Zl2.86Z(49307童1 ) 

|jf bγa一o I 8舟 71 2 17 31 52 I 119 79 .7~8 1. 61 11. 51% I 0.32克 2.76% I 5.02克 8.43% I 19.29% I 12.80% 1(617童)

82年 86! 26 30 64 103 133 443 

7~82 -iA S66ill|I1g 9I9sl4訂3目s01677單2z2ii) 1 !i o 0 o I時 3.59% 4.14% I 8.84% I 14.23% I 18.37% 1(724童)83年 o 48 38 95 151 8 430 
82.7~83.6! 9.21% 0.00% 14.91% I 3.89% 19.72% 115.4侃 0.82% 1(977童)

84年 l' 54 56 94 182 54 530 
83.7~84.61 9.36% 0.1 1% 1 5.68% 1 5.8時 17.38% I 19.14% I 5.68% 1(951童)

8::年 34669IIS 7681674939時5克1ll |6 8 S8597 184.7~85.61 14.1 7%! 0.31% I 4.7時 7.14% I 1 1. 8時 17.48% I 6.0侃 I (967童)

559 10 214 251 462 873 418 I 2787 
897Z i llzl(叫童)

表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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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的
在
保
護
兒
童
，
防
止
兒
童
受
虐
新
案
件

的
發
生
。

l

教
育
內
容
的
加
強
及
改
進.. 

在
各
級
學
校

教
育
內
容
中
，
加
入
生
活
教
育
、
自
我
保
護
、
兩

性
平
等
之
教
育
內
容
，
並
在
國
中
以
上
親
職
教
育

課
程
內
加
入
防
止
虐
待
、
疏
忽
兒
童
的
內
容
並
教

導
自
我
保
護
。

Z

預
防
性
親
職
教
育

.. 

以
社
區
為
中
心
，
為

附
近
居
民
提
供
不
同
親
職
教
育
課
程
，
透
過
「
媽

媽
教
室
」
發
揮
支
持
系
統
，
預
防
網
絡
，
並
透
過

義
工
以
便
發
揮
更
大
的
功
能
。

3

社
會
宣
傳
:
利
用
大
眾
媒
體
，
籲
請
社
會

大
眾
重
視
兒
童
的
權
益
，
並
宣
導
多
加
利
用
兒
童

保
護
專
線
，
並
教
導
辨
識
高
危
險
群
的
對
象
，
喚

起
民
眾
重
視
，
並
參
與
兒
童
保
護
工
作
。

4

家
庭
支
持

.. 

在
社
區
發
展
過
程
中
，
應
對

高
危
險
群
的
家
庭
給
予
關
心
，
提
供
托
育
等
各
項

設
施
，
減
輕
家
庭
壓
力
與
負
擔
。

5

學
校
社
會
工
作

.. 

利
用
教
育
之
普
及
性
、

透
過
學
校
社
會
工
作
的
方
法
教
導
父
母
及
子
女
，

瞭
解
正
確
的
親
子
互
動
關
係
及
如
何
辨
識.• 

並
教

導
學
生
如
何
投
訴
兒
童
虐
待
的
情
事
。

ω
次
級
預
防
的
措
施

.. 

目
的
在
幫
助
受
虐
兒
童
及
施
虐
者
，
使
傷
害

狀
況
不
再
發
生
。

l

責
任
舉
報
制
的
倡
導

.. 

兒
童
褔
利
法
第
十

八
條

.. 

醫
生
、
護
士
、
社
會
工
作
員
、
臨
床
心
理

工
作
者
、
教
育
人
員
、
保
育
人
員
、
警
察
、
司
法

人
員
及
其
他
執
行
兒
童
福
利
業
務
人
員
，
知
悉
兒

童
一
遭
受
傷
害
情
事
者
，
應
於
廿
四
小
時
內
向
當
地

主
管
機
關
報
告
。

2

家
庭
維
繫
與
家
庭
重
整

(
司ω
E
Z

Z
S
口
宮
口
g
n
m
g

已
司
告
已
呵
河
自
己E
P
E

什
H
O
口
)

.. 

讓
兒
童
生
長
於
自
己
的
家
庭
或
僅
短
暫
離
開
自

己
的
家
，
並
做
危
機
診
斷
及
轉
介

.. 

當
兒
童
受
虐

、
疏
忽
情
事
被
發
現
時
，
必
須
由
專
業
機
構
及
醫

院
做
第
一
手
的
評
估
及
治
療
，
並
經
由
暸
解
兒
童

的
狀
況
轉
介
給
專
門
的
機
構
，
…
做
遊
戲
治
療
、
訪

談.•.•.... 

等
，
以
平
復
受
虐
兒
童
的
創
傷
。

日
第
三
級
頭
防
的
措
施

.. 

此
乃
最
後
的
預
防
措
施
，
為
兒
童
做
較
長
期

的
安
置

(
E
E
S
S
什
)
。
其
目
的
是
治
療
受
傷
的

兒
童
，
並
根
絕
或
降
低
施
虐
的
惡
行
，
以
免
對
兒

童
造
成
進
一
步
的
傷
害
。

社區

肆
、
就
「
兒
童
被
虐
待
之
歸
因
做

模
式
」
預
防
兒
童
虐
待
時

布
萊
爾
等
分
析
兒
童
受
虐
的
發
生
，
將
其
理
軒

論
和
行
為
歸
納
成
八
種
「
兒
童
披
虐
之
歸
因
模
式
似

」
(
由Z
E
h
r
r
2

、
5
3
)
，
茲
逐
一
分
述
並
就
一

可
能
的
方
式
來
談
預
防
之
道
(
鄭
瑞
隆
，
民
八
十
J

一
、
心
理
動
力
模
式
(
豆
。
叮
早
已
。εE
S
E
-
兮
兮

H
)

強
調
兒
童
被
虐
待
乃
受
到
施
虐
者
心
理
的
動

力
影
響
，
如
父
母
人
際
關
係
不
佳
、
缺
乏
自
信
、

社
會
孤
立
、
小
時
缺
乏
愛
的
滋
潤
，
導
致
生
活
有

危
機
或
壓
力
，
而
產
生
虐
待
兒
童
的
行
為
。

二
、
人
格
特
質
樓
式

門
。

nu --a 

(
H
U
由
門
的
。
口
已
立
呵
。
門
們
}
出
門

ω
n
A
U叩
門
叫
門
川
江
什
泣
。
已OH
)

施
虐
父
母
的
人
格
較
不
成
熟
，
以
自
我
為
中

心
，
而
且
具
衝
動
的
性
格
，
他
們
有
些
過
於
嚴
格
中

，
有
些
具
攻
擊
性
，
有
些
是
漠
不
關
心
，
導
致
虐
華民

待
兒
童
或
有
疏
忽
情
事
。
國

三
、
社
會
學
習
模
式
(
的o
n
H印H
F
S

門
已
口
開
河O
已
O
H
)八

施
虐
者
於
兒
時
無
法
從
其
父
母
學
習
到
育
兒
令

的
方
法
及
如
何
扮
演
父
母
的
角
色
，
因
此
常
忽
略
叫

n
刀



疾
病
模
式
，
許
多
這
類
父
缸
常
不
自
覺
傷
害
自
己

其
子
女
正
常
發
展
的
需
要
，
並
常
對
兒
童
的
過
當

的
期
望
，
育
兒
的
方
式
也
往
往
是
錯
誤
的
。
的
孩
子
。

四
、
家
庭
結
構
模
式
(
2
E
立
的
什
門
口n
Z
Z
Y

古
已
自
己
八
、
社
會
文
化
模
式(
2旦
旦
們
丘
吉
門
抽
泣

O
E
H
)

著
眼
於
家
庭
成
員
的
共
通
性
，
如
聯
結
及
情
被
扭
曲
的
社
會
文
化
的
規
範
，
常
會
造
成
虐

緒
牽
絆
。
兒
童
在
家
庭
結
構
中
成
為
受
虐
者
，
其
待
兒
童
的
因
素
，
如
「
視
兒
童
是
私
人
財
產
」
、
「

因
係
為
私
生
子
、
不
被
期
望
出
生
或
父
母
特
別
偏

愛
某
個
小
孩
或
對
某
個
小
孩
不
友
善
，
或
使
兒
童

成
為
其
洩
恨
的
待
罪
羔
羊
。

五
、
環
境
壓
力
的
模
式

強(

調 E
環 H
境 2
壓昌
力 g
是什
發 ZJ
生 d
兒自

童~
虐 EL
待;三
的)

最

大
原

因
，
如
貧
窮
、
教
育
程
度
低
落
、
職
業
的
壓
力

.... 

等
。

六
、
社
會
心
理
模
式

(
的
。
丘
且
可Z
n
g
H
o
m
F
n
o
H
Z
O

已
。
H
)

強
調
挫
折
和
失
敗
是
發
生
兒
童
虐
待
發
生
的

主
要
原
因
，
這
些
因
素
通
常
和
社
會
階
級
及
社
區

因
素
相
結
合
，
加
上
人
格
特
質
不
成
熟
，
自
我
控

制
力
低
，
而
產
生
虐
待
行
為
。

七
、
心
理
疾
病
模
式

(
E
S
E戶
口
戶
口
冊
的
的
民
O
E
H
)

許
多
精
神
病
學
家
將
情
緒
困
擾
、
性
格
缺
陷
、

人
格
問
題
、
神
經
病
症
、
精
神
疾
病
全
納
入
心
理

天
下
無
不
是
的
父
每
」
、
「
棒
下
出
孝
子
」
。

預
防
之
道

.. 

首
先
需
要
政
府
先
建
立
完
整
的

兒
童
保
護
體
系
，
如
圈
四
，
以
區
位
關
係
圖
表
示

兒
童
保
護
服
務

(
n
E
E早
已
。
2
5

口
的
叩
門
〈
古

0
)

(枷鵬、 J丸制有CPS)" 、.

兒童f扣動民務

大/糊糊跡 家庭 " 警方 引
眾 j 封推 / 元了\ \ iz f 布拉克拉 (兒童) 系
哥哥 : 替他 J\ \~醫療人員 : ‘ 

家庭 \ 

托育及其 ; 血 μ \ . ' 

他社區資源 ; 于伙

社

(
馮
燕
，
民
七
十
八
)
'
並
整
合
兒
童
保
護
團
隊
飾

，
如
政
府
社
工
員
、
警
政
人
員
、
醫
療
人
員
、
教
展

育
人
員
、
司
法
人
員
、
社
會
服
務
人
員
、
社
區
資
併

源
，
組
成
一
完
整
兒
童
保
護
網
絡
預
防
兒
童
虐
待
峙

。
另
以
社
會
工
作
的
個
案
工
作
、
團
體
工
作
及
社
卡

區
工
作
的
方
法
，
針
對
施
虐
父
母
及
受
虐
兒
童
的

h
r

個
別
需
要
，
給
予
輔
導
或
轉
介
精
神
科
醫
師
或
心

理
醫
師
作
進
一
步
的
治
療
，
亦
可
運
用
團
體
工
作

，
組
成
自
助
成
長
團
體
協
助
之
，
或
對
施
虐
者
施

予
親
職
教
育
。

-194一

兒童保護體系結構

伍
、
打
破
兒
童
虐
待
傳
染
的
循
環

自
O
E
R

醫
師
以
傳
染
病
的
角
度
來
探
討
兒
童

虐
待
及
疏
忽
的
發
展
，
他
認
為
許
多
施
虐
父
母
其

實
是
受
其
父
母
親
養
育
的
模
式
傳
染
所
形
式
，
他

接
著
指
出
「
不
正
常
養
育
世
界
」

(
3
0逞
。
己
已
丘

〉
σ
口
。
門
自
己
E
R
E

明
)
的
環
結
是
世
代
相
傳
的
，

兒
童
在
不
正
常
養
育
世
界
中
成
長
，
他
的
需
求
未
料

被
滿
足
，
無
法
學
習
申
己
的
角
色
，
沒
法
有
選
擇
叭

的
機
會
，
因
此
以
封
閉
自
己
形
成
感
官
知
覺
啞
巴
八

，
並
以
此
表
現
在
行
動
上
，
日
後
極
可
能
成
為
不
叫

正
常
缺
乏
信
心
的
父
母
，
並
教
育
出
不
正
常
的
兒
年

童
，
以
下
是
「
不
正
常
養
育
世
界
」
的
圖
一
本
(
林
何

圓四



耕
字
譯
，
民
八
十
五
)

是步
;tiJ 

計九-一一

不正常養育世界(The World of Abnormal Rearing) 

要
如
何
打
破
這
環
結
，
即
要
在
兒
童
成

長
的
環
境
中
，
藉
由
環
境
改
變
及
心
理
的
治

療
，
如
使
他
接
受
正
常
的
養
育
及
發
展
，
並

脫
離
此
一
循
環
。
若
是
針
對
成
人
，
則
需
個
別
輔

導
、
治
療
並
設
計
具
體
方
案
，
即
用
再
學
習
、
再

教
育
方
式
使
他
成
長
建
立
自
信
，
可
選
擇
好
的
朋

友
、
伴
侶
，
打
破
此
一
惡
性
循
環
。

陸
、
C
C
F

如
何
提
供
預
防

兒
童
虐
待
服
務

C
C
F

自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起
推
動
兒
童
保
護

以
來
，
對
兒
童
虐
待
預
防
有
各
項
的
措
施
(
鄭
基

慧
，
民
八
十
六
)
分
述
如
左

.. 

一
、
成
立
二
十
四
條
兒
童
保
護
專
線

C
C
F

會
本
部
、
各
地
家
庭
扶
助
中
心
及
大

同
育
幼
院
自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起
，
在
全
國
各
地
設

立
二
十
四
條
兒
童
保
護
專
線
，
接
受
報
案
，
有
效

地
防
止
兒
童
虐
待
的
發
生
。

-
7
全
面
推
動
學
校
社
會
工
作

U
C
F

各
地
家
庭
扶
助
中
心
自
民
國
八
十
三

年
起
全
面
推
動
學
校
社
會
工
作
(
郭
東
曜
，
民
八

十
四
)
到
各
地
園
中
、
小
宣
導
兒
童
保
護
概
念
及

自
我
保
護
的
方
法
，
預
防
兒
童
受
虐
。

三
、
積
極
推
動
親
職
教
育

C
C
F

各
地
家
庭
扶
助
中
心
不
但
自
行
在
社

區
舉
辦
推
動
親
職
教
育
，

並
接
受
地
方
政
府
委
託

主

辦
理
各
項
強
制
性
親
職
教
育
，
預
防
兒
童
虐
待
。
區

四
、
提
供
全
國
家
庭
兒
童
支
持
性
及
補
充
旺
的
服
拼

務
季

C
C
F

為
國
內
二
萬
一
千
多
名
兒
童
提
供
長
軒

期
經
濟
的
補
助
、
心
理
輔
導
、
課
業
輔
導
、
在
宅
人

服
務
、
獎
助
學
金

.... 

等
，
為
貧
困
較
有
受
虐
傾
向
一

的
兒
童
提
供
各
項
的
服
務
，
預
防
兒
童
虐
待
。
期

五
、
整
合
社
區
專
業
人
士
有
效
協
助
受
虐
兒
童

自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起
，

C
C
F

各
地
家
庭
扶

助
中
心
即
邀
請
各
種
專
業
人
士
，
包
括
醫
師
、
律

師
、
教
育
人
員
、
心
理
學
家
、
警
政
人
員
、
社
政
卜

人
員
、
媒
體
記
者
、
社
區
領
袖

.... 

等
，
多
重
專
業
昀

人
士
組
成
兒
童
保
護
委
員
會
，
預
防
治
療
兒
童
虐
一

待
。

六
、
公
佈
每
年
兒
童
保
護
十
大
新
聞
，
籲
請
全
國

人
士
關
心
、
保
護
兒
童
，
預
防
兒
童
虐
待

C
C
F

自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起
，
即
由
全
國
各

地
家
庭
扶
助
中
心
蒐
集
發
生
於
國
內
重
大
兒
童
虐
軒

待
十
大
新
聞
暨
兒
童
保
護
十
大
新
聞
，
籲
請
國
內
叭

人
士
關
心
參
與
保
護
兒
童
防
治
兒
童
虐
待
。
八

七
、
彙
整
出
版
多
本
兒
童
保
護
書
籍
，
共
同
研
討
吋

預
防
兒
童
虐
待
措
施
年

四n
月



自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，

C
C
F

顧
問
李
欽
湧
博

士
主
編
出
版
「
兒
童
保
護
要
論

|

政
策
與
實
務
」

以
來
，
C
C
F

陸
續
出
版
八
本
兒
童
保
護
書
籍
、

二
本
兒
童
保
護
手
冊
，
對
學
術
界
、
媒
體
、
多
重

專
業
人
士
提
供
保
護
兒
童
的
資
料
並
研
討
、
預
防

兒
童
虐
待
的
措
施
。

語

兒
童
虐
待
從
古
至
今
、
從
中
到
外
，
持
續
不

斷
發
生
，
專
家
學
者
也
一
直
在
研
究
預
防
之
道
，

如
法
律
明
文
禁
止
使
用
暴
力
的
體
罰
及
教
養
方
式

，
消
滅
貧
窮
並
給
予
醫
療
、
住
宅
、
教
育
、
娛
樂

等
服
務
機
會
，
貫
徹
家
庭
計
畫
，
實
施
優
生
保
健

，
完
善
兒
童
褔
利
制
度
，
及
加
強
多
重
專
業
整
合

的
服
務
等
(
劉
可
屏
﹒
民
七
十
八
)
，
迄
今
仍
無

法
有
效
的
根
絕
。
但
透
過
兒
童
保
護
的
網
絡
，
社

區
支
持
的
體
系
，
及
對
施
虐
艾
母
的
輔
導
及
治
療

，
應
可
收
部
分
的
效
果
。
因
此
，
若
能
大
家
一
起

來
關
心
我
們
的
兒
童
，
結
合
家
庭
、
學
校

、

社
區

、
媒
體
的
力
量
，
及
早
發
現
、
及
早
治
療
，
並
盡

可
能
提
供
祥
和
、
安
全
的
環
境
，
讓
兒
童
快
樂
生

活
、
快
樂
成
長
，
或
可
預
防
及
減
少
兒
童
受
虐
的

梁
、
結

情
事
。

(
本
文
作
各.• 

黃
永
添
、
王
明
仁
(
刀
別
持
任
中
學

兒
童
福
利
基
金
會
執
行
長
、
副
點
一
丌
長
)

參
考
書
目

.. 

王
明
仁
等
兒
童
虐
待
問
題
及
有
效
防
治
之
道

廿
一
世
紀
兒
童
福
利
政
策
台
中
中
華
兒

童
福
利
基
金
會
民
八
十
六
頁
四
八
九

i

至
五
三
一

江
玉
龍
、
王
明
仁
、
翁
慧
圓
中
華
兒
童
福
利
基

金
會
推
動
兒
童
及
少
年
保
護
工
作
回
顧
現
況

與
展
望
於
台
灣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主
辦
「
從

兒
童
、
少
年
保
護
工
作
談
如
何
建
構
家
庭
保

護
服
務
網
絡
研
討
會
」
民
八
十
五

余
漢
儀
兒
童
虐
待
|
現
象
檢
視
與
問
題
省
思

台
北
巨
流
圖
書
公
司
民
八
十
四

林
耕
字
譯
兒
童
虐
待
與
疏
忽
的
發
展
基
礎
從

傳
染
病
學
的
角
度
探
討
於
「
受
虐
兒
童

」
台
中
中
華
兒
童
福
利
基
金
會
民
八

十
五
頁
五
十
五
至
七
十
六

郭
東
曜
我
國
學
校
社
會
工
作
的
推
展
與
需
求
，

於
「
學
校
社
會
工
作
與
兒
童
保
護
」
台
中

中
華
兒
童
福
利
基
金
會
民
八
十
四

燕
兒
童
保
護
服
務
於
「
兒
童
保
護
要
論

|
政
策
與
實
務
」
李
欽
湧
主
編
台
中
中

馮

士
、

4
4

華
兒
童
福
利
基
金
會
民
七
十
八
做

燕
邁
向
廿
一
世
紀
社
會
福
利
之
規
劃
與
整
展

合
|
兒
童
福
利
需
求
初
步
評
估
報
告
台
北
悴

午
，

兒
童
福
利
聯
盟
文
教
基
金
會
民
八
十
三
第

、L

蔡
美
玲
譯
罪
中
之
最
於
「
暗
中
哭
泣
的
小
孩

L
V

」
第

一
至
二
十
頁
台
中
中
華
兒
童
福
利
一

期

基
金
會
民
七
十
八

鄭
瑞
陸
兒
童
虐
待
及
保
護
服
務
於
「
兒
童
褔

利
」
周
震
歐
主
編
台
北
巨
流
圖
書
公
司

民
八
十

鄭
基
慧
等
編
兒
童
保
護
十
大
新
聞
五
年
回
顧
一

戶
。

台
中
中
華
兒
童
福
利
基
金
會
民
八
十
六
昀

劉
可
屏
綜
論
虐
待
兒
童
問
題
於
「
兒
童
保
護
一

要
論
政
策
與
實
務
」
李
欽
湧
主
編
台
中

中
華
兒
童
褔
利
基
金
會
民
七
十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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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
印
口
已
口
叩
開
戶
。
鬥
叮
〉

n
門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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抖
們
心H

門
﹒
押
、
什
.
本
于

」
O
C
門
口
印
戶
。
卅
們
廿
μ
F
H
a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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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吧
n
Y
O
H
0個
呵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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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n
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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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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